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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案  由：據報載，臺南知名飲料店老闆於 100 年 10

月 17 日晚酒醉駕車，並與消防車擦撞；惟

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未當場進行酒測

，任其肇事逃逸失聯 19 小時，處理過程似

欠妥當，涉有失職縱放等情乙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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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有關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員警，處置臺南知

名飲料店老闆於 100 年 10 月 17 日晚間酒後駕車，並與

消防車擦撞；惟該分局員警未當場進行酒測，任其肇事

逃逸失聯 19 小時，處理過程似欠妥當乙案，業經本院

分別函詢內政部警政署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等；另於

100 年 11 月 17、18 兩日約詢該分局分局長謝○○等多人

說明在案；爰經本院調查竣事，茲將調查意見臚陳於后

： 

一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員警因本起

車禍非屬該轄區負責，雖請所轄安南派出所員警到

場處置，卻未衡酌現場有媒體及肇事當事人友人多

人在場，予以支援處理員警，隨即離去；復到場處

理員警亦未審視現場人數眾多，立即呼請支援，均

有疏誤。 

(一)按按內政部警政署 95 年 7 月 13 日警署交字第

0950094134 號函頒「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」六

、臨場與救護措施「（一）臨場：1、攜帶應勤用

具迅赴現場。必要時可依規定運用道路優先權，

惟應注意行車安全。2、抵達現場後將車停於適當

位置，並打開警示燈提醒來往人、車注意，在現

場兩端適當距離處，應放置明顯標識，警告通行

車輛，並於周圍設置警戒物，夜間應加裝警示燈

，以保護現場證據及處理人員之安全。3、將現場

概況及是否需要支援等情形，向勤務指揮中心初

報，並隨處理程序之進行作續報、結報。」復者

，民眾報案不論是否屬於本機關管轄，均應依程

序認真受理，並詳加審查案件發生地點之管轄所

屬機關，據以通報、協調查處；又為了保障行政

管理之統一與高效，依據行政一體之原則，公務



3 

 

員有服從上級決定與命令的義務；而為了維護國

家法制的統一和尊嚴，根據依法行政原則的要求

，公務員有遵守國家法律、法規規定的義務；本

案第一時間與後續到達處置之員警，均隸屬臺南

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，該分局組織之設計，雖

係以轄區責任制為主，惟即便非轄管區域之事務

，仍應積極統合力量，協助排除，重視分工合作

之重要性與真正目的，以符「行政一體」之要求

。 

(二)經查，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詢據當時第一時間到達

現場之員警，該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警員吳○○

陳以：「渠與警員何○○於 10 月 17 日擔服 20 時至

22 時巡邏勤務，於 21 時 40 分許接獲分局勤指中

心無線電通報，前往安中、安吉路口處理 A3 類車

禍事故，21 時 45 分左右到達現場，當時見事故地

點係屬安南所轄，便以無線電通知安南所派員前

來處理。渠等 2 人當時見現場有 2 位消防隊員及 3

位民眾，其中 1 名消防隊員表示消防器材車與人

發生車禍，車禍對方是現在停放路邊之白色自小

客車，渠即向該自小客駕駛王○○要求提供駕、行

照。當時復因安中所值班警員賴○○電話通知所內

另有協尋人口撤尋案件要處理，俟安南所警員張

○○到場後，渠便將王○○之駕、行照交予張○○，並

告知車禍雙方為王○○及消防隊器材車駕駛，渠便

離開現場返所處理事故。渠於現場向駕駛人王

○○拿駕、行照時，並沒有聞到王男身上有酒味

。渠已有清楚將案件交接予警員張○○，當時現場

並無混亂情形，張○○亦未請求渠等支援本案。」

「當時我有清楚交接予張○○，當時現場消防隊 2

人、王○○及友人 3 人，現場無混亂情形，警員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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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也未請求我們支援該案。」此有該局 100 年 11

月 16 日南市警督字第 1000901559 號案件調查報

告表、吳○○筆錄等在卷可稽。 

(三)次查，另名警員何○○則陳稱：「處理過程與警員

吳○○所述大致相同。渠於現場處理交通事故時有

看見該自小客車駕駛人，惟並不認識該人，事後

透過新聞媒體報導，才知道該自小客車駕駛為王

○○；渠於現場未聞到酒味亦未發現有酒容情形，

惟於離開現場時，有告知警員張○○要注意有無酒

駕情形。」「安南所警員張○○於 100 年 10 月 17

日 21 時 50 分許到達現場，現場肇事兩方人數仍

是 5 人，至我們離開現場，人數並無增加。」亦

為前揭案件調查報告表、何○○筆錄等所載明。 

(四)又查，據本件車禍承辦員警，該局第三分局安南

派出所警員張○○陳稱：「渠於是（17）日擔服該

所 20 時至 22 時備勤勤務，於 21 時 45 分許據值

班警員吳○○通知，前往安中、安吉路口事故現場

。約於 21 時 50 分到達現場，當時安中所警員何

○○、吳○○等 2 員已接獲勤指中心調派，先行在場

處理，俟渠到場後，警員吳○○僅將其中一造自小

客車駕駛人之駕、行照交給渠，兩造肇事當事人

並未當場移交，吳、何 2 員即因所內另有案件處

理，先行離開現場；當時渠未確認證件是何人的

，即先排除現場的交通障礙及進行拍照及測繪的

工作，約於 10 分鐘左右，為了解事故發生經過才

接觸到兩造駕駛人。當時現場大約有 8 人（消防

人員 3 人，對造約 4 人，及記者 1 人）。渠於進

行現場測繪過程中，經消防車駕駛鐘○○告知另造

駕駛王○○已逕自開車駛離現場；當時復因王○○之

同行友人，與在場之記者發生爭執，渠即以電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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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安南所值班警員通報並請求警力支援，隨即由

安南所警員吳○○、蔡○○等 2 員到場支援。」「當

時我擔服 20~22 時備勤勤務，約於 21 時 45 分許

接獲值班警員吳○○通知安中、安吉路口有交通事

故，現場已有安中派出所在場，因屬本轄，爰由

本所派我前往處理。我於 21 時 50 分到達現場並

向勤指中心回報。當時安中所警員何○○、吳○○等

人在場，我到場後吳○○將其中一造駕駛的駕照、

行照交給我，吳○○等人即離開現場，當時我還沒

有確認證件是何人的，我是想先排除現場的交通

障礙。之後我尌進行拍照及測繪的工作。當時現

場大約有 8 人（消防人員 3 人，對造約 4 人，及

記者 1 人）。測繪過程中，約於到場後 10 分鐘左

右，為了解事故發生經過才接觸到兩造駕駛。」

「原本認為是單純的 A3 交通事故，認為現場的人

是來關心車禍的，應該不會有什麼狀況發生，所

以當時自認可以掌握。」「因為本案車禍有媒體

在場採訪，又現場人員人數眾多，未能在到場第

一時間請求安中所何○○、吳○○留下協助處理，或

立即報告請求警力支援，造成王○○趁隙離開現場

，及事後媒體負面新聞報導，確有疏失。」此有

前揭案件調查報告表、張○○筆錄等可參。 

(五)惟查，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員

警接獲分局勤務指揮中心通報，先行到達車禍現

場，雖經回報該分局勤務指揮中心非所轄管區域

，另請轄區安南派出所員警前來處理，尚符通報

規定，雖俟安南派出所處理員警前來後，轉交所

收集之在場人證件及指明肇事人位置後，卻未衡

酌處理員警僅 1 人到場，現場人數達 5 人之多，

仍應持續在現場給予協助交通管制、警戒，竟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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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離去，致處理員警張○○人單力薄，無法兼顧，

肇生王姓駕駛趁隙離開現場；又安南派出所處理

警員張○○未重視現場人數從 5 人增加為 8 人，自

恃現場無衝突狀況，無需申請支援，造成肇事人

王○○不知去向。 

(六)綜上，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員

警因本起車禍非屬該轄區負責，雖請所轄安南派

出所員警到場處置，卻未衡酌現場有媒體及肇事

當事人友人多人在場，予以支援處理員警，隨即

離去；復到場處理員警亦未審視現場人數眾多，

立即呼請支援，均有疏誤。 

二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組長張○○於退勤後

，接獲該局電話指稱議員服務處關心本案，卻未顧

及本案屬公共關係業務，轉介業管單位續辦，亦不

顧現場處理員警需要時間測繪現場、進行酒測等作

為，除以電話直接聯絡處理員警外，復請該所值班

警員請處理員警回電，致生處理員警處理事故捉襟

見肘，無法因應，肇生後續肇事當事人擅自離開現

場乙情，貽誤公務之執行，顯有不當。  

(一)按臺南市政府 100 年 1 月 21 日府法規字第

1000035474 號令頒之「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各分局

組織規程」第 4 條第 6 款規定：「六、交通組：

交通管理規劃及交通秩序整理之督導執行、交通

執法查察取締、道路施工交通管制會勘及其他交

通業務事項。」同條第 7 款規定：「七、秘書室

：資訊管理及資訊教育訓練業務、秘書、研考、

文書、檔案、出納與公共關係業務等事項。」對

於分局中，有關議員關心服務案件，係屬公共關

係事務，為秘書室職掌，無關交通組之業務甚明

；又議員或服務處人員關心服務案件係職責所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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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警察執勤態度仍應保持和氣，立場則應堅定，

尚不得要求基層員警違法或強人所難，合先敘明

。 

(二)經查，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訪據臺南市議員郭○○服

務處秘書黃○○略以：「10 月 17 日事故發生當時

，渠適於返家途中，行經安中、安吉路口時，見

到該件交通事故，因認識當事人之一的王○○，遂

下車了解狀況，並主動打電話給郭○○議員服務處

主任曾○○，詢問如何處理，曾主任表示要問看看

，渠只是作選民服務工作，並未要求警方如何處

理。渠當時在現場期間，見警員正在測繪，王○○

開車離現場時，渠並未目睹，該名處理員警亦未

發現。」又訪據該議員服務處主任曾○○略以：「

渠接獲該服務處秘書黃○○電話後，尌打電話給警

察局謝○○股長，請渠了解狀況。嗣接獲第三分局

交通組張組長告知現場狀況及無人員受傷，渠於

掛斷電話後不久，再回電給張組長，詢問既無人

受傷，是否可以當場和解云云。」此有渠等訪談

筆錄可稽；顯見該起車禍，確係議員關心服務案

件。 

(三)本院約詢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秘書室機要股股長謝

○○（實際在該局局長辦公室服勤）陳以：「100

年 10 月 17 日大約 22 時許接獲郭○○議員辦公室主

任曾○○電話。曾主任詢問在第三分局轄區有議員

的朋友發生事故，不知道目前處理情形如何？希

望能夠瞭解。當時曾○○所稱議員的朋友當時聽到

的名稱好像是『○○』。」「當時已下班返回家

中。我立即打電話給第三分局交通組長張○○，請

他立即瞭解，並與曾主任聯絡。」「他在 10 月 17

日 22 時 30 分左右有向我回覆狀況。張○○告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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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說，議員的朋友好像是和消防局器材車發生交

通事故。我告訴張○○要注意蒐證和禮貌之類的

話，並請他直接和曾○○聯絡。談話時間應該不

會很長。」「隔日早上有向局長報告。因為本案

依法處理，局長無其他指示。當時還不知道肇事

當事人有擅自離開車禍肇事現場之情形。」 

(四)另查，本院詢據該局第三分局交通組長張○○陳

以：「我係當（17）日接獲機要股股長謝○○電

話，承告瞭解案情，遂打電話至勤指中心尋問本

案，復打電話給派出所承辦警員，惟該警員未接

電話。事後承辦員警打電話給我，我知道案情後

，囑咐承辦員警要依法處理交通事故。」「我當

時已下班，人在關廟家中，並於在家接獲股長謝

○○電話。」「因為議員服務處關心本案，要回

報上級長官，所以打電話詢問本案案情。我向承

辦警員張○○，本案既屬 A3 交通事故且消防局消

防員堅持要依法處理，交代張○○要依法處理交

通事故，全程錄音錄影，保護自已。」復詢據分

局長謝○○陳以：「我未接獲張組長致電予警員

張○○相關報告，亦未接獲議員服務處主任曾○

○關心相案之任何報告。」 

(五)再查，本院詢據處理本案之警員張○○陳以：「

測繪過程中有接獲本分局交通組長張○○的電話

，內容是要了解此事故現場的情況，我有向組長

報告現場狀況，並告知有記者在場。組長指示依

法處理並注意自身安全，及全程蒐證。」「另外

還有接獲派出所 22~24 時值班警員蔡○○的電話

，問我為何沒有接電話，請我要接電話，後來尌

接到交通組張組長的電話。接完電話後我繼續進

行測繪，後來尌接獲消防車駕駛鐘○○告知另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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駕駛已開車離開現場。」足證警員張○○處理本

案過程，該分局交通組長因接獲警察局電話，要

求瞭解車禍處理情形，惟交通組長未慮及公共關

係業務非其業管，未將該起議員關心服務案件轉

介秘書室續辦，兀自撥打電話予處理員警，事後

亦未向其分局長報告等事實屬真。 

(六)次查，本院復詢據警員張○○陳稱：「交通組長

張○○致電予我，致使我處理的過程中斷，但未

影響我依法處理的結果。」交通組長張○○則陳

以：「為了瞭解案情，我於當（17）日曾打電給

安南派出所，請處理員警接電話，我打了 6 通電

話給承辦員警，均未接通。復於 22 時 09 分 37 秒

警員張○○打電話給我，說明現場處理情形（約

181 秒）。」「我不知道會影響處理員警的流程。

」此有渠等之約詢筆錄在卷可稽；益徵張○○組

長此舉，確實影響處理員警整體流程，甚至引致

長達 3 分鐘分心以電話向其說明，而無暇顧及肇

事當事人是否仍在車禍現場等事實可明。  

(七)復 查 ， 本 院 調 取 現 場 處 理 警 員 張 ○ ○ 之

0916******號行動電話，於事故處理期間計接獲

由 0932******門號（分局交通組長張○○所有）

撥出之電話 6 通，均未接通，嗣於 22 時 8 分接獲

062567910 電話（安南所），通話 53 秒後，即於

22 時 9 分發話予 0932******（張○○），計通話

181 秒；22 時 11 分至 12 分間，復有與 0625○○

○○（安南所）電話之收、發話紀錄；22 時 19 分

再次接獲 0932******（張○○）撥出電話，通話

45 秒；餘未有其他通聯紀錄。上揭通話紀錄，核

與警員張○○、組長張○○等人所述相符。 

(八)綜上，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組長張○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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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退勤後，接獲該局電話指稱議員服務處關心本

案，卻未顧及本案屬公共關係業務，轉介業管單

位續辦，亦不顧現場處理員警需要時間測繪現場

、進行酒測等作為，除以電話直接聯絡處理員警

外，復請該所值班警員請處理員警回電，致生處

理員警處理事故捉襟見肘，無法因應，肇生後續

肇事當事人擅自離開現場乙情，貽誤公務之執行

，顯有不當。 

三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南派出所所長郭○○接

獲員警報告稱該起肇事當事人業已擅自離開車禍現

場，雖透過戶役政系統查得該肇事當事人戶籍地址

，前往察看並錄影，惟自該起車禍發生起至肇事當

事人到所說明案情迄，業逾 18 小時，卻無其他任何

積極查詢作為，又未依報告紀律向該分局分局長報

告，滋生外界質疑警察縱放酒駕當事人之不當聯想

，當有違失。 

(一)按內政部警政署 85 年 8 月 24 日（85）警署督字

第 63127 號函頒之「警察機關強化勤務紀律實施

要點」第 3 點第 2 項規定：「貫徹報告紀律：凡

應報告上級或通報有關單位之案（事）件，應依

規定迅速報告或通報，……。」另該署 88 年 10

月 22 日（88）警署督字第 140288 號函頒之「警

察機關勤務督察實施規定」第參點、共識：「一

、勤務督察（導）為各級主官（管）及督察人員

之責任。二、各級主官（管）負其單位成敗責任

，應本分層負責之精神，實施逐級督導。」均對

報告紀律及各級主官（管）之責任規定甚詳。 

(二)經查，「案係民眾王○○駕駛 019*-**號自小客車

，與臺南市消防局隊員鍾○○駕駛 8*-***號消防

器材車，於 100 年 10 月 17 日 21 時 35 分，在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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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市安南區安中、安吉路口發生 A3 類車禍事故，

該局第三分局安南派出所警員張○○獲報前往處

理。……案經蘋果日報 100 年 10 月 19 日報導『

茶飲連鎖店老闆撞車，警未做酒測，失聯 19 小時

，富商酒駕疑縱放』，質疑該局第三分局現場交

通事故處理有瑕疵，且懷疑有上級長官介入關說

，淡化處理此案，縱放王○○。」此有臺南市政府

警 察 局 100 年 11 月 16 日 南 市 警 督 字 第

1000901559 號案件調查報告表可考；該案係發生

於 100 年 10 月 17 日 21 時 35 分許。 

(三)本院約詢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南派出所

所長郭○○陳以：「我接獲警員蔡○○轉述警員張

○○來電報告，先指派備勤警員蔡○○、巡邏吳

○○等 2 員先行處理，並回報狀況。」「員警有

協助 A3 交通事故，但没有向我回報。當時我在所

內以行動電腦查詢自小客 019*-**之車籍資料。我

查獲車籍資料之車主為王○○，住址為本市安南

區安中路 1 段○○○號之○○，欲前往查訪，此

有錄影資枓可茲證明。」「我準備蒐證器材，與

警員吳○○欲前往本市安南區安中路 1 段 6**號之

**查訪。我欲出勤時，於 22 時 38 分許遇警員張

○○帶回 2 造返所處理，並初步詢問警員張○○

，肇事者的地址是否為查訪地址，張○○回答，

是該址無誤。立即前往至該址查訪，然該址為空

屋，無門牌。遂返所，詢問肇事者友人林○○，

請連絡肇事者王○○儘速出面至派出所說明案情

，然林○○表示，肇事者王○○身體不適、肚子

痛，請其將車輛開回現場。我當時唯一的想法，

儘速找回肇事者王○○，依法完成相關程序。」

「我合理懷疑肇事者王○○有酒駕嫌疑，仍持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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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肇事者友人林○○連絡肇事者王○○出面。」

「22 時 38 分許遇警員張○○帶回 2 造返所處理，

並初步詢問警員張○○及帶同警員吳○○出勤，

先赴同安路處理家暴案件，隨即至臺南市安南區

安中路 1 段 6**號之**查訪未遇；隨即轉往安中路

1 段之代天府，因肇事者王○○為該府主委，仍未

遇肇事者王○○。23 時 30 分許返所，協助處理

A3 交通事故，已有蘋果記者等人在所採訪，並陳

指分局處理本案有長官關說，我立即嚴正反駁，

並出示手機證明，無任何長官致電給我，與記者

說明至翌（18）日凌晨 2 時 30 分許。大約凌晨 3

時休息，並於早上接獲分局長指示製作澄清稿，

同時指示警員張○○持續找尋肇事者王○○。因

處理本案，我並未輪休，直至 16 時許由友人陪同

肇事者王○○至派出所說明，隨即製作調查筆錄

。」「我仍持續請警員張○○找尋肇事者王○○

，以完成相關程序。至 100 年 10 月 18 日 16 時 22

分許製作交通肇事者王○○之筆錄，並否認飲酒

駕車。處理本案 A3 交通事故，已逾凌晨時間，所

以没有向分局長報告上情。」復詢據該分局分局

長謝○○陳稱：「安南所主管郭○○並未向我報

告，本案肇事者王○○逕自離開車禍現場之情事

。」此有渠等約詢筆錄可按；可見郭○○所長除

第一時間前往戶籍地查訪王○○未獲，另指示張

○○持續聯繫肇事者外，別無其他積極之作為；

復未依據報告紀律，陳告該分局分局長知悉本案

肇事當事人業已擅離現場等事實，違失益徵明確

。 

(四)另查，是起車禍之肇事當事人王○○，係於同年

10 月 18 日 16 時 22 分由郭○○議員服務處主任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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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陪同下，至該局第三分局安南派出所，由警員

張○○製作筆錄，其內容略以：「我返家後發現

手機已經沒電，我因肚子痛，所以沒有立即充電

，所以我朋友才無法聯繫上我。」「因我不知道

現場處理單位聯絡方式，而朋友林○○告知我警

方將於今（18）日，通知我到所說明事故經過。

」亦證負有安南派出所成敗責任之所長郭○○，

自本起車禍 100 年 10 月 17 日 21 時 35 分發生起

，至王○○翌（18）日 16 時 22 分，自行前來派

出所製作筆錄迄，業已逾 18 小時，未能善盡查察

本件肇事當事人擅離車禍現場後去向之責。  

(五)又查，「審據安南所處理員警張○○訪談筆錄，

張○○表示當時僅有渠 1 人在場處理，渠因忙於

進行測繪，未注意肇事駕駛王○○逕自駛離現場

，迄對造消防人員告知，始發現肇事者離開現場

之情事。核張○○所述與肇事者王○○及消防車

副駕駛陳炳陽，及在場人王倉明等人所述事實相

符；顯見肇事駕駛王○○是在處理員警張○○不

知情下，逕自離開現場。按刑法第 163 條有關公

務員疏縱人犯之規定，其前提為依法逮捕拘禁之

人脫離國家公權力之支配。本案現場處理員警處

理 A3 類交通事故時，尚處於行政調查階段，且尚

未對肇事者兩造進行酒測，無法判定違法事實，

爰行為客體（依法逮捕拘禁之人）並未確定，應

無疏縱人犯之該當性。惟現場處理員警未能即時

確認兩肇當事人身分，判斷臉上有否酒容、酒味

等飲酒跡象，立即施予酒精測詴；另見現場人員

眾多複雜，且有媒體記者在場採訪，狀況特殊，

卻未能即時通報，請求支援，最後導致肇事人趁

隙離開現場，影響事故調查程序。而警員張○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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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肇事者王○○，初依『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

』第 62 條第 1 項（肇事後無人受傷未依規定處置

）告發，至媒體負面報導出現後，所長郭○○始

指示另依同條例第 35 條第 4 項（自行離開肇事現

場拒絕接受酒測）開單告發，本案未明快依法處

置，致媒體質疑員警遭受長官介入關切、縱放嫌

犯，影響警譽甚鉅。」該局亦對本案缺失坦承不

諱；此有案件調查報告表可按。 

(六)綜上，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南派出所所

長郭○○接獲員警報告稱該起肇事當事人業已擅自

離開車禍現場，雖透過戶役政系統查得該肇事當

事人戶籍地址，並前往察看並錄影，惟自該起車

禍發生起至肇事當事人到所說明案情迄，業逾 18

小時，卻無其他任何積極查詢作為，又未依報告

紀律向該分局分局長報告，滋生外界質疑警察縱

放酒駕當事人之不當聯想，當有違失。  

四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督察組於本起案件發生

後，僅依據分局長指示初步瞭解案情，卻未深入查

察本案始末及相關人員通聯情形，亦未製作案件調

查表層報分局長及警察局，後續處置敏感度確顯不

足，致負面報導衍生不當影響，顯有違失。  

(一)按內政部警政署 88 年 10 月 22 日（88）警署督字

第 140288 號函所頒「警察機關勤務督察實施規定

」第 5 點第 3 項「三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警察分

局級」規定：「（六）重大（要）暨違反勤務及

風紀案件之調查、陳報。」又內政部警政署 94 年

8 月 23 日警署督字第 0940108993 號函頒「端正警

察風紀作業規定」伍、案件調查處理「三十三、

調查案件規定如下：（二）對已公開之案件，得

先聽取案件發生單位各級主管及督察人員對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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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生之緣由、經過與個人之責任及處理之意見，

進行調查。」「三十七、調查案件報告製作規定

如下：（一）明確逐項指出查證有無具體事證，

並附相關證據。」次者，臺南市政府 100 年 1 月

21 日府法規字第 1000035474 號令頒之「臺南市政

府警察局各分局組織規程」第 4 條第 2 款規定：

「二、督察組：業務勤務執行之督導考核、員警

風紀維護、特種勤務警衛派遣、警察常年教育訓

練及員警心理諮商輔導工作、一般警衛派遣、集

會遊行之許可及秩序維護等事項。」對於直轄市

警察分局督察組織職掌敘之甚詳。  

(二)經查，本院詢據該分局督察組長方○○陳以：「

不確定詳細日期，事後看報紙才知悉本案。大約

19 或 20 日，分局長有指示瞭解案情，且因為偵查

隊隊長鍾○○轉述有主任檢察官欲瞭解本案，主

任檢察官有承告，若有必要，會打電話指示，惟

均未接獲指示。」「我已不記得詳細日期（大約

19 或 20 日），分局長指示後隨即至安南所瞭解案

情，並請承辦警員張○○說明處理過程。」「我

先請承辦警員張○○口頭向我報告，渠承告並非

第一時間處理的員警，到場時現場車輛已移動，

且該事件為 A3 交通事故，未有飲酒現象，依交通

處理程序測繪、照相、排除，因有對造告知渠，

現場另一肇事者已逕自離開現場，所以立即請求

支援。……。後續警員張○○有提供相關筆錄及

現場圖，惟尚未有照片等相關資料。我隨即至行

政組拿該案預擬答詢稿，閱讀相關綜合卷證。因

預擬答詢內容，係由交通組提供。遂至交通組詢

問該案處理程序有無疏失。交通組人員表示該起

車禍係 A3 交通事故，無肇逃問題，但當事人擅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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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開車禍現場，可依道路交通處罰條例開單告發

，交通組人員另表示，安南所員警另告發肇事者

王○○拒絕酒測。遂請相關人員繕寫職務報告。

過幾天後，警員張○○、吳○○、蔡○○及吳○

○等職務報告均有繳交，警員張○○繳交日期為

10 月 20 日；警員蔡○○及吳○○繳交日期為 10

月 24 日；警員吳○○的報告未有日期。綜合研判

，相關卷資、職務報告及澄清稿內容，似無出入

，遂報告分局長，若主任檢察官來電詢問，應可

依澄清稿報告。然後，我都在等待主任檢察官的

電話，迄今均未有主任檢察官來電詢問。」「因

為無人交查，有蒐集相關事證，但無製作案件調

查表。」「我有蒐集相關事證，並口頭向分局長

報告，惟未有行政上的簽文。」足證，該分局督

察組長方○○未依前揭規定，將已公開之案件深

入調查，並製作案件調查報告表，層報分局長及

警察局之事實明甚。 

(三)次查，方○○復陳以：「因為 100 年 11 月 4 日接

獲警察局督察室督察員來電，告知請我回電予監

察院，我立即回電，調查人員向我詢問針對本案

分局處理過程、有無移送員警及懲度，我有說明

本案未有簽文，所以亦無製作案件調查報告表。

調查人員亦向我表示，要向分局長報告，我立即

報告分局長後，繕寫重大治安報告表及向警察局

報告，著手續簽文。迄監察院 100 年 11 月 7 日來

文，由警察局傳真本分局，遂準備相關資料。簽

文過程中，監察院正式公文才至本分局。」方員

所述內容，均為本院約詢筆錄載明在卷；足徵，

該分局著手正式調查，係自本院進行本案後始有

作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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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又查，本院詢據該局第三分局分局長謝○○陳以

：「本分局督察組長方○○於 100 年 11 月 4 日向

我報告監察院業已調查本案，於是我立即指示他

，速尌本人、處理員警張○○及王○○三人手機

通聯情形，調閱通聯，並請其將案情立刻製作案

件調查報告表報局。」「惟方組長對本案未明快

處置，可能係緊接著有金華勤務的準備作業，業

務忙，致延誤有關，所以我受警察局處分申誡一

次在案，欣然接受。」此有謝員約詢筆錄在卷可

按；亦坦認該分局督察組處理本案有所疏誤。  

(五)綜上，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督察組於本起

案件發生後，僅依據分局長指示初步瞭解案情，

卻未深入查察本案始末及相關人員通聯情形，亦

未製作案件調查表層報分局長及警察局，後續處

置敏感度確顯不足，致負面報導衍生不當影響，

顯有違失。 

五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分局長謝○○對於本案因

媒體記者查證始行得知肇事當事人有擅離車禍現場

之情事，雖請該分局督察組瞭解案情，另請業管單

位繕寫澄清新聞稿，並於該分局聯合勤教時施教，

惟卻無其餘積極作為因應本案，復未認真追蹤本案

後續發展及相關報告，亦有疏失。  

(一)按警察勤務條例第 7 條至第 9 條之規定，警察分

局為勤務規劃監督及重點性勤務執行機構，負責

規劃、指揮、管制、督導及考核轄區各勤務執行

機構之勤務實施，並執行重點性勤務；警察分駐

所、派出所為勤務執行機構，負責警勤區之規劃

、勤務執行及督警察分駐所、派出所為勤務執行

機構，負責警勤區之規劃、勤務執行及督導。從

而，各項業務推展，主要有賴外勤之各轄區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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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身及指揮其所屬分駐所、派出所落實執行，故

分局長對轄內警察任務負成敗之責。復依內政部

警政署 93 年 12 月 23 日警署督政字第 0930191811

號函頒「端正警察風紀實施要點」、94 年 8 月 23

日警署督字第 0940108993 號函頒「端正警察風紀

作業規定」、 94 年 9 月 22 日警署督字第

0940123315 號函修訂警察機關勤務督察實施規定

、94 年 8 月 23 日警署督字第 0940108993 號函頒

「維新小組執行計畫」及警察人員獎懲標準表等

相關規定，現行警察機關監督管理內控機制包括

：以主官（管）權責為主之管理機制、考核機制

、風紀狀況評估機制、輔導機制、督察機制、連

帶處分機制及維新小組查處機制，業務與承辦部

門雖有不同，但最終仍屬主官權責，由主官負其

成敗責任。合先敘明。 

(二)經查，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分局長謝○○職

務報告略以：「該交通事故發生時，渠並未接獲

分局人員報告，亦未接獲任何人電話告知有關該

事故之情事。渠於是日晚，適有友人來訪，約於

22 時 30 分許渠陪同其友人下樓欲離去時，行經 1

樓安南所，見有蘋果日報記者在場，因該記者對

其友人拍照、攝影，友人離去後，復來電詢問為

何記者拍攝其畫面、是否可對記者提出告訴等事

宜。」均有渠書面資料可稽。 

(三)次查，「100 年 10 月 18 日新聞媒體報導『第三分

局員警處理車禍案件有瑕疵，長官涉嫌介入指示

淡化』，第三分局立即發布澄清稿。」「100 年

10 月 19 日新聞媒體再報導『茶飲連鎖店老闆撞車

，警未做酒測失聯 19 小時，富商駕疑縱放』，第

三分局再度發布澄清稿及製作預擬答詢稿。」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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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於 19 日媒體負面報導後，第三分局始進行案

件調查，惟僅尌本案處理程有無瑕疵、有無疏縱

人犯部分進行調查，至於有無外力介入關切、員

警有無接獲指示淡化處理部分，卻未予調查了解

。且僅依相關員警職務報告及兩造當事人等交通

事故調查筆錄，據以簽處調查情形，並撰報新聞

輿情預擬答詢資料，未對現場相關人等再次進行

訪談，以深入了解案情、釐清事實。案經該局事

後逐一訪談相關人員後，始據關鍵肇事者王○○自

己坦承有酒後駕車之事實。核第三分局於本案發

生後之種種處置作為，未能明快處置、依法辦理

，且調查過程未盡詳實，顯有疏失，分局長謝○○

應負指揮監督不周之責，申誡一次，以資警惕。

」此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100 年 11 月 23 日南市

警督字第 1000901573 號函在卷可按。 

(四)本院約詢該分局分局長謝○○陳以：「（問：本案

A3 交通事件，其中一肇事者王○○逕自離開現場

，是否有所屬向你回報？）答：沒有任何人向我

回報該案。」「我係 100 年 10 月 18 日蘋果日報

記者來分局查詢時，始得知。」「我在案件發生

後，見諸報端，立即指示本分局督察組組長方○

○瞭解案情，進行相關調查。並請交通組組長張

○○速尌本案製作案例教育，提報於本分局聯合

勤教作機會教育所屬員警。」「本案見諸媒體後

，我立即指示交通組，製作本案案例教育暨策進

作為，並製成簡報，原訂於 100 年 10 月 20 日下

午向同仁施教，惟當（20）日上午警察局會議延

期至 100 年 10 月 21 日（五），於是該次勤教亦

延至 100 年 10 月 24 日（一）上午向本分局同仁

施教，並順利施教完畢。」「本案因同仁未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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妥適，致媒體有負面報導，帶給局裡長官困擾，

感到抱歉。」此有約詢筆錄可稽；謝分局長對於

本案造成之諸多缺失，均坦認在案。足證，該分

局除各級主管報告紀律尚不符規範，業如前述外

，該分局後續檢討、內部管理等作為，亦有欠週

延明甚。 

(五)綜上，警察各項業務之推動，主要係由各分局以

本身警力及指揮其所屬分駐所、派出所落實執行

，分局長對轄內任務負成敗之責。臺南市政府警

察局第三分局分局長謝○○對於本案因媒體記者查

證始行得知肇事當事人有擅離車禍現場之情事，

雖請該分局督察組瞭解案情，另請業管單位繕寫

澄清新聞稿，並於該分局聯合勤教時施教，惟卻

無其餘積極作為因應本案，復未認真追蹤本案後

續發展及相關報告，亦有疏失。 

 

 

 


